
原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原市监发〔2024〕21 号

原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原平市 2024 年食品生产企业
环境卫生整治规范年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股（室）、队（所）、稽查队:

根据省局《关于印发＜山西省食品生产企业规范提升三

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的通知》要求，市局研究制

定了《原平市 2024 年食品生产企业环境卫生整治规范年实

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原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3 月 28 日



原平市 2024 年食品生产企业环境卫生

整治规范年实施方案

食品生产环节是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特别是生产

环境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食品的质量安全。为了提高食品生

产企业的环境卫生水平，督促食品生产企业进一步落实主体

责任，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根据省局要求，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4 年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及加工小作坊环境卫生整治

规范年行动，以发酵和酿造食品为重点，对全市食品生产企

业和加工小作坊全覆盖、全方位环境卫生进行排查治理，使

监督检查和风险排查发现环境卫生问题比例明显下降，食品

生产企业及加工小作坊环境卫生明显整洁。

二、整治内容

（一）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

范》（GB14881）规定，指导督促企业规范生产加工行为，

切实解决厂区内外环境、生产加工场所、设施设备、加工器

具、人员卫生等方面“脏、乱、差”的问题，提高食品生产

质量安全水平。

（二）指导督促企业建立健全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并有效

落实。

（三）指导督促企业完善风险防控清单，将环境卫生整



治作为“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中的管控重点，更

要作为食品生产企业文化的外在形象来抓，从而提升食品安

全质量。

（四）加强对食品加工小作坊环境卫生综合管理，引导

小作坊落实环境卫生相关要求。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4 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15 日）

由局食品安全分管领导、食安办、食品监管股、执法稽

查队和辖区执法中队召开动员部署会；同时组织重点食品领

域（酒类、食醋、酱油、保健品）生产企业和加工小作坊主

要负责人或食品安全总监进行培训。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组

织培训，现场帮扶指导等多种渠道和形式，长期坚持不懈广

泛宣传食品生产企业环境卫生对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和

意义，提高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

（二）企业自查阶段（2024 年 3 月 16 日至 3 月 31 日）

企业根据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对生产场

所、设施、设备、人员等进行全面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并不断完善风险隐患台账和管控措施。于 3 月 31 日向辖区

执法中队提交自查整改报告。

（三）创建示范阶段（2024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

各辖区执法中队要结合辖区实际情况，按照《食品生产

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规定培育创建 1 家食品生产企

业和 1 家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环境卫生示范单位。



（四）示范验收阶段（2024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30 日）

忻州市市场局组织专业人员对示范单位的卫生管理制

度、厂区内外环境、生产加工场所、设施设备、加工器具、

人员等方面卫生条件进行现场核查。对发现的问题，要求企

业限期整改。并对示范创建成效结果进行通报。

（五）全面实施阶段（2024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合理有序全

面展开整治工作，一是采取教育培训的方式，组织辖区食品

生产者学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及政策，提升食品安全

意识和责任感；二是采取上门指导的方式，要结合食品生产

企业品种类别的特点，在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帮

扶，实现辖区内食品生产规范提升环境卫生达标；三是采取

典型带动的方式，组织辖区内所有食品生产企业和加工小作

坊进行参观示范单位的整治效果。

（六）总结评估阶段（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

由局食品安全分管领导、食安办、食品监管股、执法稽

查队和辖区执法中队对全市食品生产企业环境卫生的整治

情况进行验收评估，合格的给予通报表扬，不合格的责令限

期整改，对通过整改仍不到位的，存在严重影响食品安全质

量风险因素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责令停产整改，直到整改合格为

止。同时要认真梳理总结整治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典型案

例，形成工作总结报告于 12 月 25 日前上报忻州市局。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局食品监管股、执法稽查队和辖区执

法中队要高度重视食品生产企业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建立健

全工作机制，细化分工，明确任务、责任领导、责任人将工

作落实落细，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2.强化宣传教育。辖区执法中队要通过多种形式和途

径，加强对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的宣传教育，提

高食品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并在业务

技术方面给予多方面的帮扶指导，实实在在提高我市食品生

产者的环境卫生形象，为强化我市食品生产质量安全奠定基

础。

3.建立长效机制。食品监管股、执法稽查队和辖区执法

中队要紧紧围绕食品生产者环境卫生整治目标，认真总结好

的经验做法，建立食品生产者环境卫生保持整洁长效管理制

度，不断巩固工作成效。

4.及时报送信息。各辖区执法中队要在每月 5 日前报送

上月开展情况，市局将进行月调度通报。


